松山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半年关于普通食品、食用农产品安全抽查检验的通报
2019年5月25日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—8月20日，按照《2019年锦州市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实施方案》（锦市监发〔2019〕55号）和《2019年辽宁省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的通知》（辽市监发〔2019〕30号）等有关规定和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松山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的泰景山城超市、永和综合超市、和泰购物便利店、佳佳食品摊床、胖子水果行、苗苗干鲜水果超市、家得乐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进行了食品安全抽查检验，此次抽检涵盖调味品、食用油、油脂及其制品、肉制品、薯类和膨化食品、糕点、饼干、餐饮食品、水果、籽类、蔬菜、食盐等共11类，共计106批次，检验项目主要为酸价、过氧化值、山梨酸及其钾盐、铅（以Pb计）、菌落总数、总砷（以As计）、氟虫腈、敌敌畏、辛硫磷、6-苄基腺嘌呤（6-BA）、4-氯苯氧乙酸钠、亚硫酸盐（以SO2计）、铬、二氧化硫残留量等项目，检验结果为全部合格。
特此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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